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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

5

月

15

日，部分基金公司和

托管银行受召赴京开会，就《基金管理

公司特定多个客户资产管理合同内容

与格式指引（征求意见稿）》的内容进行

讨论。 据知情人士透露，会议焦点主要

集中在固定费率怎么收、业绩报酬是否

“回拨”作为风险准备金、是否增加持有

人大会的条款三个方面。 另外，相关部

门近期还专门开会，就“一对多”推出后

是否取消基金公司投顾业务征求意见，

“一对多”开闸将面临四大待解悬疑。

悬疑一：固定费怎么收？

据悉，“一对一” 专户的收费极其灵

活，采取“固定

+

浮动”的方式，即在收取固

定费率的基础上，提取不高于所管理资产

在该期间净收益

20%

的业绩报酬。基金公

司的分歧在于，固定费部分怎么收？

“不用明确申购赎回费， 由各公司

自由裁量。 ”这是北京一大型基金公司

的观点，其潜台词是，只要基金公司够

实力，自己“吃得消”，可以不收申购赎

回费，权当抢占市场。

不过，南方某大型基金公司代表就表

示，如果没有申购赎回费，管理费又在公

募基金的基础上打

6

折，托管行还提出要

从基金公司的业绩报酬中分一杯羹，基金

公司最终可能落得赔钱赚吆喝的结局。

据了解，最后形成的共识是：申购

赎回费由各公司自由裁量，但从成本的

角度考虑，“一对多”不能不收托管费和

固定管理费。 至于固定管理费的折扣幅

度，各基金公司仍未达成一致。

悬疑二：是否将业绩报酬

“回拨”作风险准备金？

有渠道机构提出，应该从业绩报酬

中“回拨”一部分资金作为“风险准备

金”， 如果下一年度专户投资出现业绩

亏损，就从风险准备金中取出部分弥补

投资者的损失。

这一说法遭到基金公司的激烈反

对。 一家基金公司机构理财部负责人对

记者表示，非固定类投资理财产品本来

就不承诺保本，基金公司只能承担有限

责任，把部分业绩报酬“回拨”作为风险

准备金是权利与义务的不对等。

有基金公司认为，专户理财“一对

多”业绩报酬本来就是浮动收入，如果

没有取得正收益，基金公司无法提取业

绩报酬， 而基金公司则付出了产品推

广、人员配备、投资运作等成本费用，且

基金专户的合同期多是一年一签，下一

年的收益应该在下一年的合同期内独

立核算。 “如果市场大幅上涨，是不是就

表明基金公司提成比例应该更大呢？ ”

此外， 对于何时提取业绩报酬的问

题，基金公司的意见是：当每个客户退出

的时候提取业绩报酬。 但有基金公司人

员在接收记者采访时表示，专户理财“一

对多”也可以实行只要赚钱就可以提成，

这样可以刺激基金经理尽力做好业绩。

悬疑三：是否增加

“持有人大会”条款？

有托管银行提出，在该《征求意见

稿》中增加“持有人大会”条款。

这一提议让参会的基金公司如坐

针毡。 由于“一对多”专户的持有人不超

过

200

个， 召集持有人大会相对容易，

大会有可能形成基金合同变更、解除等

对基金公司产生巨大威慑的事件。 不仅

如此，持有人之间的分歧和纠纷，也可

能导致“一对多”运行的不稳定。

依据《基金法》规定，持有人大会由

基金管理人召集；基金管理人未按规定

召集或者不能召集时，由基金托管人召

集； 代表基金份额

l0％

以上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就同一事项要求召开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

人都不召集的，持有人有权自行召集。

悬疑四：是否淡出投顾业务？

基金公司通过担当银行理财产品或

信托产品的投资顾问业务，已经提前“试

水”私募业务。 “一对多”开闸，

100

万的

资金门槛有可能吸引部分投顾客户转到

“一对多”。 记者从一家基金公司专户投

资部总监了解到， 相关部门近期专门开

会，就专户理财“一对多”推出之后是否

取消投顾业务征询基金公司的意见。

“‘一对多’做起来以后，我们会逐渐

淡出投资顾问的角色。”与会的一基金公

司专户理财部负责人解释说，首先，给信

托公司做投资顾问成本比较高， 不如直

接操刀“一对多”收益来得丰厚，基金公

司可能主动淡出投顾业务。 第二，“一对

多” 业务的全流程都由基金公司内部控

制，投资采用机构专用席位，风险可控性

更强； 而担任投资顾问则需要要把投资

指令下达给信托公司、 并通过相关的证

券账户进行投资， 造成消息走漏的环节

更多。 第三，信托公司为了避免和“一对

多”正面冲突，可能更多聘请券商担任投

资顾问，基金公司被动边缘化。

一些基金则希望继续投资顾问业务。

“我们希望坚守这块阵地， 发挥基金公司

的投研优势。 ”有业内人士坦言，目前，一

些基金公司的“一对一”业务开展并不理

想，“一对多”又面临激烈竞争，如果再淡

出投顾业务，机构理财部将仅剩空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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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初发售
本报讯 长城基金公司旗下第十

一只基金产品———长城景气行业龙头

基金将于

6

月

1

日至

6

月

26

日发行。

该基金是一只混合型基金产品，股票

资产的比例为

30%－80%

， 债券投资

占基金资产的比例范围为

0-70%

，大

类资产变动空间较大。 （杜志鑫）

金鹰行业优势
今日起发行

本报讯 金鹰行业优势股票型基

金今日起正式发行， 托管行为中国银

行。银河证券统计显示，金鹰基金今年

一季度股票投资管理能力在

60

家公

司中排名第

2

， 金鹰行业优势的发行

有望使金鹰基金在权益类方向的投资

优势得以更充分发挥。 （杨 磊）

《

中国基金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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